
2020 年部门预算编制注意事项

一、收入预算编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高等学校财务制度》有关规定，

单位所有收入都要列入预算，不得隐瞒、少列。各部门的收入预算编制要

根据本年度实际收入发生情况和下年度拟发生情况进行编制，编制依据充

分，请各部门认真梳理、科学预测。部门收入预算项目具体请参考网上填

报软件“收入预算填报”的项目。

收入预算填报部门：计财处、培训中心、教务处、科研处、国资处、

图书馆、基础部、电气系、外语系、学生处（住宿费等）、招就办（单招考

试报名费等）、后勤服务中心等部门，以及涉及相关收入的部门均需填报。

二、支出预算编制

1、各部门须结合学院整体工作部署和目标，围绕本部门业务工作，坚

持厉行节约，努力降低行政成本，“三公”经费的编制原则上只减不增，

根据学校党委 2019 年预算批复及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编制。

2、若部门有举办会议而产生的住宿费、伙食补助以及文件资料印刷、

会议场地租用、交通费、医药费等费用，请参照《四川省省直机关会议费

管理办法》（川委办（2014）9 号）编制会议费。

3、各部门按照网上填报软件“部门项目预算填报”中涉及的栏目填报；

若需新增专项预算项目，请联系计财处吴碧英老师单独设立后再填报。

三、归口管理预算编制

为了规范预算，避免重复预算和开支，实行同类项目归口管理。具体

项目归口如下：

1、人事处：师资培训费，指全校教职工参加各类培训产生的费用（如



差旅、住宿等费用），其他各部门若需安排人员培训请报人事处统一填报。

2、培训中心：对外培训费，指各产学研平台对外开展培训服务发生的

费用，如培训地点租用、资料印刷、培训教师聘用的劳务酬金等费用，由

培训中心统一申报。

3、学院办公室、外事办公室：公务接待费、会议费、通讯费、车辆运

行维护费、外事工作经费（国际交流与合作、外宾接待经费等）、因公出国

（境）经费。

4、教务处：教学运行消耗（教学实验耗材、实习费用等）、学科专业

建设（专业及课程建设、学科竞赛等）。

5、学生处：学生奖助勤贷补经费、学生工作经费。

6、国有资产管理处：设备购置经费、设施设备维修经费。

7、科研处：各类纵向（横向）科研课题经费、科研奖励、学会或协会

会费、科技节活动经费。

8、后勤管理处：物业管理费（含日常维修经费、大型修缮经费等）、

水费、电费。

四、其它注意事项

1.预算填报人默认为部门第一负责人，如需其他人员填报，可联系计

财处吴碧英老师授权。

2.若预算项目涉及政府采购或需进行绩效评价的，在“二上”环节填

报《2020 年预算项目政府采购明细表》或《2020 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

目标评价表》。


